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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签订的《核不扩散条约》至今已有

30多年了，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核扩散态势

并不妙，核国家的数目有增无减，核大国的军

备竞赛丝毫没有放松。不少无核国家仍把拥有

核武器作为重要的国家目标来追求，一些恐怖

组织也在千方百计地获取核武器，核流失和核

失控并非耸人听闻之谈。美国对造成这种局面

应负很大的责任。

一、矛盾的美国核不扩散政策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承诺要防止核扩散，

但在具体执行时则经常前后矛盾。

战后，美国政府制定了比较严格的核不

扩散政策。1946年美国提出《巴鲁克计划》[1]，

建议设立国际原子能开发署，在联合国领导下

控制全球的核裂变材料，管理所有可能会威胁

世界和平的原子能活动，监督所有的原子能设

施。约翰逊当政时期，美国政府大力推行核不

扩散政策，经过谈判，终于在1968年7月1日

与英、苏等62个国家签订了核不扩散条约，美、

英、苏三个核国家保证不帮助无核国家获得或

制造核武器，无核国家则承诺不谋取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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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形成于二战之后，其背景是担心核扩散会引发地区性的

核冲突进而引发全球性的核战争，同时也担心核扩散会削弱美国的核垄断和核优势地位。然

而，美国在具体执行这一政策时却经常是前后矛盾的。冷战后，由于苏联解体，美俄两个核大

国发生核对抗的可能性下降，对此，美国对核不扩散政策作了调整。本文对美国这一政策调整

的取向作了分析，同时指出，其要旨是为了维护其核霸主地位。

【关键词】 美国  核不扩散政策  核霸主地位

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

赵伟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200083）

70 年代末，卡特政府把防止核武器扩散

作为美国外交的头等大事。1978年美国国会通

过核不扩散法案，禁止与任何不将其核设施置

于安全监督下的国家进行核合作。此后，美国

国会又通过对1977年国际安全援助法案的《格

伦修正案》。该修正案强化了福特时期的《赛明

顿修正案》，规定切断对任何爆炸核装置或进

出口浓缩铀设备或钚再处理设备的国家的一切

经济和军事援助。1985年，美国国会相继通过

了《普雷斯勒修正案》和《索拉尔兹修正案》，

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

美国强化核不扩散政策，主要是担心核

扩散会引发地区性的核冲突，进而引发全球性

的核战争，担心核扩散会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即削弱美国的核垄断和核优势地位。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又是世界上

最活跃的核扩散国家。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

积极推行所谓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帮助

其他国家建立了26座核反应堆。从1954-1979

年，美国帮助非华沙条约国家培训了13000多

名核科学家。[2]

另外，美国在执行核不扩散政策时常常

前后不一致，甚至采取双重或多重标准。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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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苏联入侵阿富汗

期间，巴基斯坦支持阿富汗抵抗力量，美国政

府甚至向国会作证，声称没有清楚确实的证据

证明巴基斯坦开发了核武器。但是，1990年末，

苏联撤出阿富汗后，巴基斯坦对苏联的牵制作

用消失，美国政府马上执行《普雷斯勒修正

案》，禁止向巴基斯坦交付巴先前向美国定购

并已付款的28架F-16A战斗机。[3]1995年，克

林顿政府再次改变了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克林

顿政府认为，巴基斯坦不会改变其核政策，制

裁巴基斯坦不再符合美国利益。于是，在贝·

布托访问华盛顿后，克林顿政府决定恢复两国

的军事关系，向巴基斯坦出售3架反潜飞机、28

枚渔叉式舰对舰导弹、39 枚响尾蛇空对空导

弹。[4]1998年5月，巴基斯坦在印度进行了核试

验以后，不顾美国的压力，也进行了核试验，克

林顿政府宣布对印巴进行制裁。

美国对以色列核计划的态度是美国核不

扩散政策采取双重甚至多重标准的一个最典型

例子。

以色列最初的核能力是在美国的帮助下

发展起来的。50年代，美国通过所谓《和平利

用原子能计划》向以色列提供5兆瓦的反应堆。

后来，虽然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

都反对以色列获得核武器，但以色列的核计划

却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1968年美国助理国防

部长鲍尔主张以以色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来作

为美国向以色列提供F-4 鬼怪式战斗机的先

决条件，但遭到美国国会的否决。

1969 年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取

消了从肯尼迪时期开始的美国官员对以色列迪

莫纳反应堆的监察。1968年、1970年、1974年

和197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多次向政府和国会

报告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但美国国会并未作出

反应，美国政府也未采取任何重大的步骤阻止

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美以关系也未因此受到影

响，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照样源源不断地涌

入以色列。1974年以色列总统卡齐尔宣布以色

列拥有核武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还代为掩

饰。

卡特政府是战后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持比

较强硬立场的美国政府，但对以色列的核能力

仍抱宽容的态度。1978年，当中央情报局1974

年报告公开后，白宫新闻秘书鲍威尔说，“以色

列政府宣布以色列不是一个核国家，并且不会

率先将核武器引入该地区，我们接受以色列政

府的这一官方立场”[5]，对以色列核武器仍采

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副国务卿本森在向参议院

政府事务小组作证时甚至暗示，在特定条件下

美国政府将容忍以色列使用核武器。[6]1979年，

美国参议院以76票比7票否决了赫尔姆斯的提

案。该提案要求以埃和平条约签订后，美国向

以色列提供特别援助应以以色列先签署和批准

核不扩散条约为前提。[7]

1986 年，一位曾在迪莫纳核反应堆工作

的以色列科学家瓦努努逃到西方，透露了以色

列研制核武器的内幕，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作了详细的报道。后来瓦努努被以色列特工绑

架押回以色列受审。西方媒体闹得纷纷扬扬，

但里根政府和美国国会对此却不置一词。

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支持以色列发展核能

力的态度最为明显。国防部长切尼在1991年2

月2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中说，如

果遭到伊拉克化学武器的袭击，以色列将不得

不用战术核武器进行回击。事实上美国默认了

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并支持以色列进行核威慑。

克林顿政府继承了自尼克松以来美国政

府的一贯做法，即不强迫以色列签署核不扩散

条约。1993年 3月，拉宾第一次访问美国，曾

在白宫与克林顿私下会见十分钟。拉宾得到的

保证是，美国将继续不强迫以色列签署核不扩

散条约。[8]1996年 7 月中旬，内塔尼亚胡访美

时，也得到了克林顿相同的保证。[9]

美国对以色列发展核武器采取宽容态度，

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首先，美国认为以色列

是一个民主国家，拥有与美国相似的文化和相

同的价值观，以色列政府是理智的、负责任的

政府，有能力控制手中的核武器，不到万不得

已不会轻易使用。其次，以色列是美国最亲密

的盟友之一，美国认为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不会

威胁到美国的根本利益。另外，美国对以色列

的生存和安全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以色列拥有

核威慑能力可以减轻美国的责任。还有，出于

对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悲惨遭遇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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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美国对以色列（不仅在发展核武器方面）采

取宽容的态度。最后，美国国内存在着一个强

大的犹太社团，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历届美

国政府和国会都不愿对以色列施加过大的压力。

二、冷战后美国

核不扩散政策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苏联已不复存在，美俄两个核大国发生核对抗

的可能性已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

时地调整了其核不扩散政策。

冷战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调整之一表现

为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重点已从全球范围转移

到直接涉及美国利益的特定地区，如波斯湾和

朝鲜半岛。冷战结束，美国的注意力已从防止

地区冲突引发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大战转移

到担心某个国家获得核武器，从而影响地区稳

定和美国海外驻军的安全。海湾战争及其后对

伊拉克无休止的武器核查正反映了美国的这种

担心及其解除伊拉克武装的决心。美国的这种

以“用炸弹、用武器核查将伊拉克的核计划打

翻在地”[11]的严厉态度与其对以色列核政策的

宽容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冷战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越来越强调

国家政权的性质，克林顿政府还将一些国家划

分为所谓的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美国对伊

拉克、伊朗和朝鲜的核潜力采取极为严厉的打

击和限制措施，而对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

的核能力则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美国将伊拉

克、伊朗、朝鲜等国家列为所谓的“无赖”国

家，认为这些国家的“非理智”政权具有无视

国际准则的强烈倾向，它们一旦拥有核武器，

便有可能使用核武器。另外，美国在对待以色

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器的态度上是有区

别的，同样，美国对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的核

潜力也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态度。因此，与其说

美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还不如

说多重标准。

冷战结束后，有些地区的安全威胁已经

消失或逐渐减小，一些国家发展核能力的势头

相继减弱，如巴西、阿根廷和南非，而有些地

区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这些地区国家获得核

武器的愿望并未减弱。于是美国便将其核不扩

散政策的重心（即要求全世界遵守核不扩散条

约和将所有的核设施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安全监督之下）转移到禁止特定地区（如中东）

生产武器级裂变材料。于是，美国一方面仍然

强调核不扩散条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建

立无核区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而在过去，

美国对建立无核区并不积极，因为美国担心这

会削弱美国在海外部署核报复力量的能力。但

迄今为止，美国建立中东无核区和南亚无核区

的目标根本没有实现，这一方面是这些地区国

家的安全威胁感并未消除，另一方面，也与美

国推行双重甚至多重标准有关。

冷战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调整之二表

现为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重点由“防核扩散”

转变成“反核扩散”，体现在1993年底美国国

防部长阿斯平的《反扩散防卫提案》中。该提

案强调，冷战后美国的防卫政策将赋予不扩散

以更高的优先考虑。[11]

《阿斯平提案》反映了冷战后尤其是海湾

战争后美国决策者的两大考虑：其一，认为对

付处于萌芽状态的秘密核计划比对付后期核计

划容易；其二，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武力制止

核武器的扩散。1992年五角大楼“国防计划指

南”就暗示美国军队可能面临是否采取军事步

骤防止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开发和使用的问

题。[12]1994年初，美国防部官员强调，摧毁核

目标是新的反扩散政策的支柱之一。[13]美国官

员还暗示，如果美国劝说朝鲜允许国际原子能

机构视察其所有核设施的外交努力失败，华盛

顿将考虑其他选择来对付可能出现的核威胁。

结果，此举引起了美国国内和国际的广泛争

议。

事实表明，到目前为止，美国并不愿意冒

险使用武力制止核扩散并为此付出代价，1998

年印巴核试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三、美国极力维护核霸主地位

冷战结束后，地区冲突引发全球性核大

战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但地区核扩散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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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可能性并未消除，中东和南亚就是突出

的例子。感到自身安全和生存受到威胁，是促

使一些国家极力发展核能力并获取核武器的重

要动因，因此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不以武力

或武力威胁来解决国与国争端，是防止核扩

散，削减并最终消灭核武器的根本途径。但是，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南斯拉夫并提出所

谓“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使一些主权国家

再次感到霸权主义的威胁，增强了它们发展核

武器的决心。因为它们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南

斯拉夫拥有核报复能力，北约就不敢轻易下

手。

《核不扩散条约》已经签署30多年了，但

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所说的，“现在的核扩散

事态并不妙，世界正面临着一次核危机，美国

的政策与这个危机的出现有很大关系”。[14]首

先，美国自己就是一个主要的核扩散者，其《和

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事实上为核扩散起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其次，二战以来，美国和北约非

但没有放弃对核武器的依赖，反而宣布这些武

器仍然是西方安全政策的基石。而且，美国参

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美国政

府重新强调不会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

“不以核武器威胁无核国家”，这就给那些无核

国家造成很大的压力，迫使它们发展核武器。

另外，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推行双重甚至多重

标准，以意识形态划线，以社会制度分界，采

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企图以势

压人，其结果必然是压而不服。在美国的强大

压力下，一些国家避开美国的监视，在极其秘

密的状态下研发核武器，如印度和巴基斯坦。

另一些国家则绕道而行，要么致力于开发核武

器的替代物    生化武器（如伊拉克），要么

先行开发运载工具（如伊朗）。据报道，伊朗已

经试验成功比“飞毛腿”导弹射程更远、速度

更快的“流星”系列弹道导弹。

美国极力推行核不扩散政策，在很大程

度上是为了保持核垄断，维持核优势，是“只

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最终目的是为了

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只要美国称霸全球、充

当世界警察的野心不变，那些主权和安全受到

威胁的国家以发展核武器来对抗霸权主义的强

烈愿望就难以消除，核不扩散和建立无核区就

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有世界头号核大国美国作

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以核武器相威

胁”的承诺，批准和严格履行《全面禁止核试

验条约》，完成《停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的谈

判，切实履行《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削减战

略武器条约》，推行没有任何歧视的核不扩散

政策，人类才有可能实现减少并最终消灭核武

器、彻底摆脱核梦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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